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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失业保险金

一、申领对象

1、参保缴费满1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的失业人员；

2、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失业人员；

3、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且办理失业登记后的失业人

员；

4、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但因超过60日申领期限而

未领取的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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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遇标准及领取期限

（一）待遇标准

   自2019年1月1日起，全市失业
保险金标准上调至最低工资标准
的 。目前执行标准：市本级和
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高新
区每人每月 ；九县（沂南、
郯城、沂水、兰陵、费县、平邑、
莒南、蒙阴、临沭）每人每月

。

   1、对参保缴费满1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按照《社
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其中：累计缴
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期限最长为 个月；累计
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期限最长为 个月；累
计缴费十年以上的，领取期限最长为 个月；
    2、自2019年12月起，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
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失业人员，由其
失业前最后参保地经办机构 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
休年龄，延发期限最长不超过 个月。

（二）领取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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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失业人员缴纳城镇职工 ，
所需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失业人员 ；
2、女性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符合国家和省计划生育规定生育的，可向失业保
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一次性 ；
3、除因违法 死亡的外，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其遗属可领取失业
人员 ；
4、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

。

三、其他待遇和停发情形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
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1、重新就业的；2、应征服兵役的；3、移居境外的；4、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5、
在劳动教养或判刑收监执行期间的；6、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
机构介绍的工作的；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经办机构在认定“重新就业”停发失业保险金时，以“用人单位招用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费”作为标准。



02 失业补助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
意见》（国办发〔2020〕6号）规定，2020年3月至12月，对领取失业保险金
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缴费失业人员，
阶段性发放失业补助金。
    一、申领对象
    1、领取失业金期满（含2020年3月之前期满的），一直未重新就业，至
申领时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失业人员；
    2、参保缴费不足1年或参保缴费满1年但因本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如：
本人提出辞职。含2020年3月之前失业的），一直未重新就业，至申领时仍处
于失业状态的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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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遇标准及领取期限

（一）待遇标准

     经市政府同意，临沂市失
业补助金标准分为三档：对
参保缴费满5年的，失业补助
金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对
参保缴费满1年不足5年的，
失业补助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400元；对参保缴费不足1年
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
就业的，失业补助金标准为
每人每月200元。

失业补助金最长为6个月。根据
申领时间，实际发放时间最长
可至2021年6月。

￥

（二）领取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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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补助金只能申领享受一次，不得跨统筹
地区重复申领享受。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间，
享受“价格临时补贴”政策，但不享受代缴
基本医疗保险费、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待遇、
生育补助金等。

三、其他待遇和停发情形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补助金期满、被用人单位
招用并参保、死亡、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
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被判刑收监执行的，停发失业补
助金。



03 网上申领指南

◎失业保险金  ◎失业补助金     

申领渠道、流程一致，失业人员根据本人是否符合待遇

领取条件选择申领项目 



10四、申领渠道及流程

方法一

电子社保卡

1、关联“电子社保卡”的手机APP（如微信、支

付宝、掌上12333、国务院客户端等），找到

“电子社保卡”功能项。

2、点击[失业保险待遇申领]，阅读并同意《申领

须知》，核对基本信息和待遇发放信息无误后提

交申请。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1、登录（http://si.12333.gov.cn/），需进行账

号注册。有“掌上12333”手机APP可直接扫码

登录。

2、选择[失业待遇申领]－[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

填写相关信息提交。

方法二

采取网办模式与线下模式相结合。

方法三



11电子社保卡示例：

登录，搜索“电子社

保卡”，进入“卡面

服务”，进行“失业

登记”，点击[失业

保险待遇申领]，阅

读并同 意 《 申 领 须

知》，填写核对信息，

提交。



12电子社保卡示例：

登录，搜索“电子社

保卡”，进入“卡面

服务”，进行“失业

登记”，点击[失业保

险待遇申领]，阅读并

同意《申领须知》，

填写核对信息，提交。



13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示例： http://si.12333.gov.cn/

    1、登录国
家社会保险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si.123
33.gov.cn/），
有 “ 掌 上
12333”手机
APP可直接扫
码登录，无账
号需注册。
     2 、 选 择
[ 失 业 待 遇 申
领]－[失业保
险 金 网 上 申
领 ] ， 填 写 相
关信息提交。



14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示例： http://si.12333.gov.cn/

1、登录国家
社会保险公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si.123
33.gov.cn/），
有 “ 掌 上
12333”手机
APP可直接扫
码登录，无账
号需注册。
2、选择[失业
待 遇 申 领 ] －
[ 失 业 保 险 金
网 上 申 领 ] ，
填写相关信息
提交。



15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示例： http://si.12333.gov.cn/

1、登录国家
社会保险公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si.123
33.gov.cn/），
有 “ 掌 上
12333”手机
APP可直接扫
码登录，无账
号需注册。
2、选择[失业
待 遇 申 领 ] －
[ 失 业 保 险 金
网 上 申 领 ] ，
填写相关信息
提交。



16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示例： http://si.12333.gov.cn/

    1、登录国家
社 会 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si.1233
3.gov.cn/），
有 “ 掌 上
12333”手机
APP可直接扫
码 登 录 ， 无 账
号需注册。
    2、选择[失
业待遇申领]－
[失业保险金网
上申领]，填写
相关信息提交。



17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示例： http://si.12333.gov.cn/

    1、登录国家
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
（
http://si.12333.
gov.cn/），有
“掌上12333”
手机APP可直接
扫码登录，无账
号需注册。
   2、选择[失业
待遇申领]－[失
业保险金网上申
领]或[失业补助
金网上申领]，填
写相关信息提交。



18五、办理时间及结果反馈 

      网办模式提交，
正常情况下5个工
作日内审核。

      通过原办理渠
道查询审核结果。

      审核通过，将
相应失业保险待遇
发放至失业人员加
载银行金融账户的
社会保障卡或者现
有银行卡中。
     审核不通过的，
通过原办理渠道和
注册手机号短信反
馈不通过原因。



19六、市县经办机构咨询电话及办公地址 

      市本级和各县区经办地址与咨询电话

县  区
服务咨询电话
（0539） 办公地址 

市本级 8052010、8610305 北城新区北京路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窗口 

兰山区 8070107 兰山区金雀山一路83号兰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东区一楼社保综合柜员窗口（社保中心）

罗庄区 8243662 罗庄区财税大厦三楼社保大厅失业保险科

河东区 2109761 临沂市河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大厅（文苑酒店） 

郯城县 6107615、6107637 郯城县东城新区白马河路11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社保业务窗口

兰陵县 5537150 兰陵县金山路与东升路交汇处人社局二楼东边社保大厅

莒南县 17662877837 莒南县新政务大厅人社局二楼失业保险窗口

沂水县 2239607 沂水县北一环路与沂博路交汇处华信国际大厦二楼人社局综合柜员窗口 

蒙阴县 4812921 蒙阴县叠翠路189号人社局社保大厅失业窗口 

平邑县 4213668 银花路和丰山路交汇南200米 人社局一楼失业保险科  

临沭县 2983266 临沭县振兴北路18号新政务大厅综合柜员窗口

费  县 2116789 费县胜利路6号，人社局综合服务大厅一楼东头南侧工伤失业窗口

沂南县 3260830 沂南县历山路南首人社局二楼失业保险科窗口 

高新区 7118052 高新区龙湖路与科技大道交汇处政务服务中心605室社保综合业务科



20七、温馨提示

      
1、请在申领失业保险金前办理失业登记并提出求职要求，可通过关联“电子社保卡”功能的手机APP自助办

理。
    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一般指终止劳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和
辞退的，以及因用人单位用工不当而依法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因信息记载不全、不规范等无法判断失业
人员“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由本人提交书面承诺，并对真实性负责。
    3、参保缴费时间计算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2020年7月10日后新参加失业保险的，以参保缴
费自然月计算累计参保时间，不以补缴为依据核定失业补助金。
    4、失业人员待遇享受资格核查，贯穿领金全过程。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它手段重复领取、冒领、
套取、骗取基金的，将按照《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7月15日


